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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號
周
終
 

於
雲
高
第
聖
約
琴
醫
院
享
壽
七
十
三
歳
 

不
孝
男
桃
狗
遠
居
祖
國
未
克
親
視
含
殮
 

謹
遵
昆
一
服
荷
蒙
家
叔
占
宋
，
紀
鴻
， 

曉
傳
，
團
沛
等
辦
理
喪
事
羅
於
同
月
二
 

十
號
下
午
二
時
在
殖
儀
舘
舉
行
喪
禮
扶
 

柩
歸
土
叨
蒙
各
宗
親
戚
友
惠
賜
花
圈B
 

儀
素
車
隨
行
並
親
臨
執
続
高
誼
隆
情
歿
 

存
均
感
謹
卷
謝未

亡
人
李
氏
泣
血
歛
粧
 

孤
子
桃
狗
泣
血
稽
潁

一 
時
議
决
徵
求
新
會
員
• 
限
期
由
本
年
元

一
月
十
五
日
起
。
至
七
月
十
五
日
止
。
誡
 

黄
仁
昌
三
十
五
元
 

鍾
利
二
士
兀 

占
豪
一 
恐
各
境
昆
仲
未
及
週
知
。
用
特
登
報
通
 

拾
元
 

傳
沛
二
元
 

心
傳
五
元
 

占
濃
一
吿
。
凡
我
旅
加
昆
仲
。
如
繳
納
年
費
，

拾
元
 

能
晃
一
元
 

能
偉
二
元
 

能
橙
一
及
欲
入
會
者
。
仰
即
將
欺
繳
交
本
總
堂
 

三
元
 

曉
傳
五
元
 

環
傳
五
元
 

能
輝
 

派
駐
皎
毋
催
收
員
收
。
或
直
接
付
來
本
 

一二.
元 

紀
兆
二
元
 

傳
悅
二
元
 

家
祥
 

總
堂
收
，
均
隨
尊
便
•
此
佈
。 

二
元
三
省
房
拾
元
 

孔
毓
 

曉

傳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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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那

駒

昜

瞬

賞
 
主
席
 
堃
培
 

黄

劣

腐

嘲

堂

書

記
 
正
亮
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元
月
十
五
日

改
蘭
軒
 

占
宋
 

追
遠
房

毎

車
孔
毓
 

追
遠
房
 

應
寅
 

紀
光
 

以
 

上
每
花
圈
 

曾
富
 

曾
居
 

曾
普
 

仝
 

花
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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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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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
毓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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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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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
@
鲁
風
不
苍
頂
一■
黑

0
鼓
勵
各
人
捐
欵
援
助
中
國
 

加
拿
大
援
華
募
指
委
員
會
爲
鼓
勵
各
人
 

踴
躍
輸
將
起
見
•
向
全
卑
触
省
各
教
堂
 

。
學
校
暨
慈
善
會
分
别
放
映
特
别
影
片
 

。
片
名
「
中
國
之
需
要
」

。
希
望
於
三
 

星
期
內
■
在
本
省
募
捐
達
到
廿
五
萬
元
 

目
的
。
在
雲
埠
則
達
到
拾
五
萬
元
目
的
 

■
在
雲
埠
之
七
拾
 
二
間
銀
行
。
全
省
二
 

百
間
■
均
接
收
捐
款
•
由
星
期
一
日
起
 

。
則
鼓
吹
學
重
輸
將
云
。

. 
擊

敏

指
e
»
總
會
前
躲
善
羣
華
僑
 

、曇
聯
合
會
及
林
舉
振
.
季
照
孤
等
慶
 

一
冨
，賑
款
皮
各
境
指
款
•

iB
繳
財
政
部
 

■:
將
現
接
財
政
部
蕩
函
。
庭
錄
如
下
. 

■
蔓

部

公

函

，
庫
字
第
四
一
九
四
號
 

一•
惟
丸
■

十
月
廿
四
發
。一
接
准
貴
會
 

1N- 

一$

罐
六
月
十
七
旦n

五
義
字
第
六
壹
八
 

號
函
量
・
略
以
於
卅
五
年
六
月
十
四

B. 

由
雲
高
 *

埠
資
路
銀
行
酒
解
港
幣
一
一
一
萬
 

六
千
期
五
十
二
兀
滙
票
 
一 
紙
•
僧
爲
敕
 

濟
、傷
兵
難
民
之
用
。
睛
豊
收
龄
據
。
並
 

對
於
華
僑
農
商
聯
合
會
。
林
舉
振
。
李
 

照
初
等
。
另
函
指
復
。
以
示
鼓
勵
等
由
 

•
具
駆
貴
會
同
仁
。
關
懷
兵
民
。
踴
躍
 

輸
將
，
良
堪
嘉
尙
。
昨
將
上
述
滙
票
。 

檢
送
中
國
銀
行
兌
收
入
賬
•
並
掣
發
收
 

據
外
。̂

^

檢
附
致
谭
僑
農
商
聯
合
會
 

林
舉
振
李
时
必
函
各
•f

件
•
函
復
査
照
 

。
轉
送
爲
荷
。
此
致
駐
溫
哥
華
加
拿
大
 

華
僑
義
捐
敕
國
總
會
。
附
函
三
件
。
財
 

政
部
長
俞
鴻
鉤
，

0
訪
査
僑
脚
宋
騰
芳
踪
跡
研
 

駐
溫
哥
華
總
領
事
舘
•
近
接
廣
東
僑
務
 

處
來
函
。
請
代
爲
訪
査
宋
騰
芳
踪
跡
。 

並
附
家
信
乙
件
。
睛
代
爲
轉
致
。
查
宋
 

騰
芳
向
在
溫
哥
華
毋
或
魚
濕
作
工
。
自
. 

太
平
洋
戴
事
發
生
後
，
卽
不
復
與
國
內
 

家
屬
通
消
息
■
如
有
僑
胞
知
其
情
况
或
 

踪
跡
•
希
卽
電
話
或
通
函
報
吿
總
領
事
 

舘
云
。。

中
華
職L
總
會
選
定
職
員
 

此
間
干
華
職
工
聯
合
總
會
 

於
卄
二
日
 

下
午
二
時
。
召
集
理
監
事
互
.選
各
科
職
. 

員

。
在
塲
監
票
者
有
劉
德
超
。
郎
伯
仕
 

・
唱
票
者
馬
發
强
•
李
安
。
紀
錄
黃
敬
 

三
• 
揭
曉
結
果
。
獲
選
爲
是
屆
理
事
羅
 

均
平
■
黃
敬
三
•
余
勛
平
。
馬
週
•
馬
 

發
强
•
季
霖
，
林
鹿
梅
，
劉
煥
寿
•
黃
 

文
甫
・
富

部

伯

仕

，
何
成
貽
•
劉
德
 

超
•
胡
自
津
•
李
安
等
•
候
補
理
事
• 

孫
漢
平
，
黃
炳
嘔
-
蔡
卓
斌
。

s. 
金
銘
 

•
候
補
監
事
。演
篇
秋
，
湯
好
•
蔣
焯
 

♦ 
齊

瑰
   

<
 

聋
璽
？

余
勸
平
.
，黃
 

文
南
。
總

襄

善

事

。
寰
一
二
•
助
理
 

余

聲

。
林
鹿
梅
。
財3^

払
事
馬
週
 

助
理
馬
盤
基
•
劉
煥
堯
•
交
嚓
股
幹
事
 

。
黄
文
甫
。
李
霖
。、曹

慶

。
調
查
股
 

幹
事
。
馬
變
强
。
助
理
黄
庚
華
•
劉
志
 

•
駐
碳
打
利
市
專
鼠
李
道
全
。
胡
卓
， 

黃
順
:

李
琳
。
悪
愼
依
、專
員*^

椎

。 

费
園
連
。
咸
慶
得
人
。
聞
定
於
二
月
二
 

日
行
交
代
禮
云
。

•

0
警
察
聯
合
會
向
市
長
要
求
 

昨
星
期
三
日
.
警
察
聯
合
會
開
會
。
贊
 

助
鼓
會
之
執
委
 

鬟
整
頓
警
政
與
警
 

員
之
有
關
者
。
要
求
麥
市
長1

會
開
 

會
時
•
聆
聽
峻
等
警
員
本
人
之
意
見
。 

鼓
聯
合
會
之
目
的
•
志
在
其
會
員
得
到
 

公
举a
待
遇
；
對
于
處
理
警
政
暨
肉
部

駐

一

芳

第

届

8

感
柯
京
一

消
苛
例
分
會

柯
京
訊
。
本
月
十
九
晚
下
午
八
時
。
本
 

毋
召
開
全
部
學
僑
大
會
。
响
應
取
消
對
 

華
苛
例
運
動
。
僑
胞
到
會
者
。
極
形
踴
 

躍
•
臨
時
主
席
龔
君
理
。
記
錄
董
競
榮
 

。
主
席
宣
布
開
會
後
"
交
際
員
周H
洪
 

，•
龔
朝
植
。
陳
榮
照
。
先
後
報
吿
工
作
 

"
卽
成
立
分
會
、
周
在
彥
當
選
爲
主
席
 

。
龔
君
窿
副
之
，。
中
文
書
記
董
競
榮
。 

助
理
周
龍
興
"
西
文
害
記
周
鳳
簫
。
助
 

埋
陳
榮
照
。
理
財
伍
勳
瑞
•
募
捐
專
員
 

「
周
憲
燦
。
譚
俊
祥
。
方
少
男
。
交
際
團
 

陳
榮
照
。
周
日
洪
。
袁
兆
榮
。

II 朝
植
 

一
。
伍
英
才
。
譚
文
參
。
並
定
期
本
月
卄
 

六
日
下
午
七
時
。
假
座
国
泰
酒
樓
。
舉
 

行
全
僑
公
宴
。
敦
萌
西
人
領
袖
駕
臨
輔
 

境

，
從
事
鼓
砍
。
赴
席
者
每
名
收
席
金
 

二
元
•
又
犠
决
凡
屬
餞
匾
轄
內
僑
胞
。 

每
人
最
低
限
額
。
捐
助
經
費
二
元
•
多
 

多
益
善
云
。

翁
二
   

Joel
賣
路
銀
行
被
匪
行
制
• 

二
埠
卄
四
日
電
•
在
此
間
第
六
街
夾
片
 

舍
市
街
之
查
路
銀
行
。
於
今
日
下
午
約
 

三
點
鐘
。
衿
賊
匪
共
五
人
•
刼
去
約
三
 

千
元
。
兩
匪載@

<

。
持
手
鎗
闖
進
銀
 

行
內
・
三
人
則
在
外
把
風
•
得
駐
後
■ 

均
乘
車
而
逃
。

图
種
植
家
求
辦

口

宛
地
辟
卄
三
日
 e
。
加
厚
大
甜
薄
蔔
種
 

植
家
聯
合
會
。
擬
要
液
加
政
府
辦
，五
千
 

名
移
民
入
口
。
厠
身
於
農
塲
云
。 

电
華
人
移
民
苛
例
或
將
取
消
 

柯
京
卄
三
日
電
。
據
此
間
可
靠
方
面
消
 

息

。
加
拿
大
之
排
華
例
。
相
信
於
來
居
 

加
國
會
開
會
。
將
之
取
消
。
亦
未
可
定
 

.
其
代
替
之
華
人
移
民
例
•
係
政
府
政
 

策
•
內
容
則
不
得
而
知
。
或
每
年
限
制
 

若
干
華
人
入
口
云
。

■

雷
宜
逆
昨
被
車
撞
傷
甚
重
 

卡
技
利
利
訊
。
本
埠
華
僑
雷
宜
進
。
昨
 

星
期
六
(
十
八
日
)
晚
六
時
許
 

在
華
 

區
街
上
被
貨
車
撞
倒
。
不
醒
人
事
。
當
 

時
車
入
公
醫
院
。
由
積
臣
醫
生
敕
治
■ 

據
聞
因
雷
君
頭
骨
被
破
裂
傷
勢
甚
重
 

・
恐
&

命
之
虞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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